
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107年度「里鄰建設服務經費」辦理成果報表 

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107年 12月 12日            填表人 里  長:范燕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里幹事:葉承耀__ 

項次 案件來源 辦理項目及內容 使用金額 完成日期 效益說明 備  註 

五 

107.02.02

里鄰工作會

報決議通過 

里民活動場所公

共意外險 
$393 107.01.19 保障里民活動安全 

 

十二 

107.02.02

里鄰工作會

報決議通過 

辦理節慶、公益、

環保等相關活動 

-元宵活動 

$31,940 107.02.28 
辦理各項活動，增

近里民感情 

 

五 

107.02.02

里鄰工作會

報決議通過 

伴唱設備公開演

出授權費 
$1,654 107.03.26 

尊重音樂著作智慧

財產權 

 

三 

107.02.02

里鄰工作會

報決議通過 

滅火器換藥 85

支*250元 
$21,250 107.05.09 

保障里民生命財產

安全 

 

四 

107.02.02

里鄰工作會

報決議通過 

清掃用具一式 $150 107.05.11 
鄰里公園、綠地之

清潔維護 

 

三 

107.02.02

里鄰工作會

報決議通過 

機車相關稅金、

保險 
$1,108 107.07.19 

執行守望相助工作

用 

 

十三 

107.02.02

里鄰工作會

報決議通過 

本里志工餐點及

交通補貼代金 
$1,000 107.07.22 

提供本里志工餐點

及交通補貼代金 

 

ㄧ 

107.02.02

里鄰工作會

報決議通過 

防火巷之整頓清

理 
$76,860 107.08.02 維護里內住家安全 

 

五 

107.02.02

里鄰工作會

報決議通過 

里民活動場所牆

面整修刷新 
$8,400 107.08.20 

提升里辦公處服務

品質 

 

五 

107.02.02

里鄰工作會

報決議通過 

飲水機濾心更換

及清洗 
$10,000 107.08.27 

提升里辦公處服務

品質 

 

四 

107.02.02

里鄰工作會

報決議通過 

清掃用具一式 $1,850 107.08.29 
鄰里公園、綠地之

清潔維護 

 

十三 

107.02.02

里鄰工作會

報決議通過 

本里志工餐點及

交通補貼代金 
$1,200 107.09.04 

提供本里志工餐點

及交通補貼代金 

 



三 

107.02.02

里鄰工作會

報決議通過 

滅火器換藥 12

支*250元 
$3,000 107.09.13 保障里民生命安全 

 

三 

107.02.02

里鄰工作會

報決議通過 

守望相助隊服裝 $40,500 107.09.14 
守望相助隊執行巡

守勤務用裝備 

超支$500 由

里辦公處自

籌之 

十二 

107.09.06

里鄰工作會

報決議通過 

辦理節慶、公

益、環保等相關

活動-中秋活動 

$62,100 107.09.15 
辦理各項活動，增

進里民感情 

超支$18691

由里辦公處

自籌之 

一 

107.02.02

里鄰工作會

報決議通過 

全里噴藥消毒工

程 
$35,000 107.09.21 維護里內環境衛生 

 

三 

107.09.06

里鄰工作會

報決議通過 

LED照明設備一

式 
$10,000 107.10.03 加強住戶居家安全  

五 

107.09.06 

里鄰工作會 

報決議通過 

里民活動場所卡

拉 OK伴唱公開演

出授權費 

$1,486 107.10.08 
讓里民藉由歡唱抒

壓 
 

十三 

107.11.29

里鄰工作會

報決議通過 

本里志工餐點及

交通補貼代金 
$3,400 107.12.04 

提供本里志工餐點

及交通補貼代金 

 

十 

107.11.29

里鄰工作會

報決議通過 

電風扇 $2,490 107.12.10 加強里民服務 
 

十 

107.11.29

里鄰工作會

報決議通過 

熱水瓶 $3,290 107.12.10 加強里民服務 
 

三 

107.09.06

里鄰工作會

報決議通過 

機車維修零件或

耗材更換 
$1,610 107.12.10 

執行守望相助工作

用 

超支$110 由

里辦公處自

籌 

備註: 1.於年度終了後 5日內里長應按經費實際支用情形填報區公所備查。 

      2.本表應公告於里辦公處門首、里公布欄及里辦公處網站。 


